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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国债期货交割登记结算业务实施办法（2019

年修订版）》的通知 

（中国结算发字„2019‟2 号） 

 

各市场参与主体： 

为减证便民、优化服务，本公司对 2013 年 9 月发布实

施的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国债期货交割登记结

算业务实施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取消了申请开立国债期货交

收专用证券账户和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资金账户时提交组织

机构代码证的要求，现予以发布。修订后的业务实施办法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国债期货交割登

记结算业务实施办法（2019 年修订版） 

 

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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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国债期货

交割登记结算业务实施办法 

（2019 年修订版）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国债期货交割相关登记结算业务，防

范登记结算风险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》

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）相

关业务规则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办理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金所）组织的国债期货交割有关的

登记结算业务。 

第三条  中金所可以向本公司申请开立国债期货交收

专用证券账户和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资金账户。 

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系用于办理中金所与国债

期货买方、卖方之间的国债交收的专用账户。 

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资金账户系用于支付国债期货交收

产生的相关费用，存放国债期货交收相关国债所产生的兑

付、兑息资金及其他相关资金的专用账户。 

第四条  中金所向本公司申请开立国债期货交收专用

证券账户和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资金账户时，应当提交以下材

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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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

会”）批准其开展国债期货业务的文件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二）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，或加盖单位公

章的复印件（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）； 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； 

（四）机构账户开户注册申请表、有效营业执照原件及

复印件； 

（五）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； 

（六）本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 

中金所应当保证其所提交资料的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。 

第五条  对于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内记录的证

券，本公司在出具证券持有人名册时，将以“中国金融期货

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”作为证券

持有人列示。 

第六条  本公司根据中金所向本公司发送的证券或资

金划转指令办理国债期货交割相关的证券或资金的划转。 

中金所应当保证其所发出的证券或资金划转指令的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

中金所应当在其业务规则、操作流程中对其划转客户国

债指令的有效性进行明确规定。 

第七条  本公司根据中金所的证券划转指令，按照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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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序逐笔办理证券划转手续： 

（一）将相关国债从国债期货卖方的证券账户划转至中

金所的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（适用于国债期货交割正

常进行的情形）； 

（二）将相关国债从中金所的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

户划转至国债期货买方的证券账户（适用于国债期货交割正

常进行的情形）； 

（三）将相关国债从中金所的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

户划转至国债期货卖方的证券账户（适用于国债期货买方未

履行交割义务且对应期货公司未代为履约的情形）； 

（四）将相关国债从中金所的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

户划转至国债期货买方对应期货公司的证券账户（适用于国

债期货买方未履行交割义务且对应期货公司代为履约的情

形）。 

第八条  国债期货交割过程中用于交割的国债发生兑

付、兑息等情形需要进行相关资金划付的，本公司可以提供

代收代付服务。 

第九条  本公司按照本办法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办理

证券划转或资金划转手续时，证券或资金余额不足的，本公

司对该笔证券划转指令或资金划转指令不做划转处理。 

第十条  本公司对国债期货交割相关证券的划转收取

手续费，具体标准由本公司另行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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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中金所向本公司申请办理相关国债期货交

割业务前，应当与本公司签署国债期货交割登记结算服务协

议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未特别规定的债券跨市场转托管及

其他相关事项，适用本公司其他相关规则的规定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本公司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 

 


